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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和规范个人取得拍卖收入征收
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和规范
个人取得拍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地方税务局，宁夏、西藏自治区
国家税务局：

据部分地区反映，对于个人通过
拍卖市场拍卖各种财产（包括字画、
瓷器、玉器、珠宝、邮品、钱币、古
籍、古董等物品）的所得征收个人所
得税有关规定不够细化，为增强可操
作性，需进一步完善规范。为此,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现
通知如下：

一、个人通过拍卖市场拍卖个人
财产，对其取得所得按以下规定征
税：

（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
定〉的通知》（国税发〔1994〕89
号），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
件或复印件拍卖取得的所得，应以其
转让收入额减除800元（转让收入额
4000元以下）或者20%（转让收入额
4000元以上）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
额，按照“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适用
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拍卖除文字作品原稿
及复印件外的其他财产，应以其转让
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
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财产转让
所得”项目适用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
税。

　　二、对个人财产拍卖所得征
收个人所得税时，以该项财产最终拍

卖成交价格为其转让收入额。
三、个人财产拍卖所得适用“财产

转让所得”项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纳税人凭合法有效凭证（税务机关监
制的正式发票、相关境外交易单据或
海关报关单据、完税证明等），从其
转让收入额中减除相应的财产原值、
拍卖财产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及有关合
理费用。

（一）财产原值，是指售出方个
人取得该拍卖品的价格（以合法有效
凭证为准）。具体为：

1.通过商店、画廊等途径购买
的，为购买该拍卖品时实际支付的价
款；

2.通过拍卖行拍得的,为拍得该拍
卖品实际支付的价款及交纳的相关税
费；

3.通过祖传收藏的，为其收藏该
拍卖品而发生的费用；

4.通过赠送取得的，为其受赠该
拍卖品时发生的相关税费；

5.通过其他形式取得的，参照以
上原则确定财产原值。

（二）拍卖财产过程中缴纳的税
金，是指在拍卖财产时纳税人实际缴
纳的相关税金及附加。

（三）有关合理费用，是指拍卖
财产时纳税人按照规定实际支付的拍
卖费（佣金）、鉴定费、评估费、图
录费、证书费等费用。

四、纳税人如不能提供合法、完
整、准确的财产原值凭证，不能正确
计算财产原值的，按转让收入额的3%
征收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拍卖品
为经文物部门认定是海外回流文物

的，按转让收入额的2%征收率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

五、纳税人的财产原值凭证内容
填写不规范，或者一份财产原值凭证
包括多件拍卖品且无法确认每件拍卖
品一一对应的原值的，不得将其作为
扣除财产原值的计算依据，应视为不
能提供合法、完整、准确的财产原值
凭证，并按上述规定的征收率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

六、纳税人能够提供合法、完
整、准确的财产原值凭证，但不能提
供有关税费凭证的，不得按征收率计
算纳税，应当就财产原值凭证上注明
的金额据实扣除，并按照税法规定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七、个人财产拍卖所得应纳的个
人所得税税款，由拍卖单位负责代扣
代缴，并按规定向拍卖单位所在地主
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八、拍卖单位代扣代缴个人财产
拍卖所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时，
应给纳税人填开完税凭证，并详细标
明每件拍卖品的名称、拍卖成交价
格、扣缴税款额。

九、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对个人
财产拍卖所得的税收征管工作，在拍
卖单位举行拍卖活动期间派工作人员
进入拍卖现场，了解拍卖的有关情
况，宣传辅导有关税收政策，审核鉴
定原值凭证和费用凭证，督促拍卖单
位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十、本通知自5月1日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书画作品、古玩
等拍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发〔1997〕154号）
同时废止。

稿件来源：中国税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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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通过拍卖所得税收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和
规范个人取得拍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7]38
号，以下简称“38号文”）将个人取得拍
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项目问题分
两种情形予以明确：
　　（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
发的通知》（国税发[1994]89号）的规
定，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
复印件拍卖取得的所得，应以其转让额
减除800元（转让收入额4000元以下）
或者20%（转让收入额4000元以上）后
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项目适用20%税率缴纳个人所
得税。
　　（2）拍卖除上述文字作品原稿及
复印件之外的其他财产，按照转让收入
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
目适用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可
见，适用“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的拍卖品
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38号文规定，除了个人取得拍卖文
字作品手稿原件或复印件所得按“特许权
使用费”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外，其
他财产拍卖所得均按“财产转让所得”项
目征收个人所得税。这里要注意涉及到
如何定义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复印件以
及为何单独对其按照“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
条明确解释：文字作品是指小说、诗
词、散文、论文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
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规定：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个人提
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
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
得，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
不包括稿酬所得。可见，文字作品手稿
原件或复印件的拍卖，会涉及到复制
权、发行权、出租权等著作权中人身权
利之外的财产权利，属于与著作权相关
的一种所得。所以，拍卖文字作品手稿
原件或复印件不同于拍卖其他财产，应
按照“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征收个人
所得税。

　　拍卖财产以最终拍卖成交价格计
征。38号文规定，对个人财产拍卖所得
征收个人所得税时，以该财产最终拍卖
成交价格为其转让收入额。而“最终拍卖
成交价格” 该如何确定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
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后，拍卖
成交。根据这一条款，导致拍卖师落槌
的最高应价就是最终拍卖成交价格。
　　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由
拍卖人征得委托人同意，将拍卖标的再
行拍卖。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
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即特殊
情况下的个人财产拍卖转让收入额是再
行拍卖价款与原买受人所补差额的合
计。
　　拍卖财产可凭合法有效凭证税前扣
除。38号文规定，个人财产拍卖所得适
用“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纳税人凭合法有效凭证（税务机
关监制的正式发票、相关境外交易单据
或海关报关单据、完税证明等），从其
转让收入额中减除相应的财产原值、拍
卖财产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
用。值得注意的是，38号文明确规定，
纳税人（必须）凭合法有效凭证，包括
税务机关监制的正式发票、相关境外交
易单据或海关报关单据、完税证明等合
法有效凭证减除，否则不能予以扣除。
　　首先，减除财产原值。简单地说，
就是售出方个人取得该拍卖品的价格。
财产原值的确定又分为五种情形：
　　（1）通过商店、画廊等途径购买
的，为购买该拍卖品时实际支付的价
款；
　　（2）通过拍卖行拍得的，为拍得
该拍卖品实际支付的价款及交纳的相关
税费；
　　（3）通过祖传收藏的，为其收藏
该拍卖品而发生的费用；
　　（4）赠送取得的，为其受赠该拍
卖品时发生的相关税费；
　　（5）通过其他形式取得的，参照
以上原则确定财产原值。

　　其次，是减除拍卖财产过程中缴纳
的税金。具体指拍卖财产过程中实际缴
纳的相关税金及附加。
　　再次，就是要减除有关合理费用。
合理费用包括拍卖财产时纳税人按照规
定实际支付的拍卖费（佣金）、鉴定
费、评估费、图录费、证书费等费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五十
六条“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
佣金的比例”的规定，买卖双方的拍卖费
（佣金）一般是在拍卖成交价格10%以
下，拍卖机构向买卖双方收取佣金的具
体标准是根据国际惯例及市场行情来确
定的。其他费用如图录费一般每件200
～300元至1000～2000元不等，这类费
用应根据实际发生额予以扣除。
　　实行核定征收的拍卖所得有限定条
件。对于那些年代久远或遗失等原因造
成纳税人无法提供财产原值凭证；以及
即使提供财产原值凭证，但填写不规
范，或凭证上的原值是几件拍卖品原值
的合计，无法确定每件拍卖品的具体原
值等情形，该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呢？
　　38号文规定，纳税人如不能提供合
法、完整、准确的财产原值凭证，不能
正确计算财产原值的，按转让收入额的
3%征收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拍卖品
为经文物部门认定是海外回流文物的，
按转让收入额的2%征收率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即采用核定征收的方法征收个
人所得税，具体分为两种情形：
　　（1）对于经文物部门认定为海外
回流文物的，按转让收入额的2%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
　　（2）对其它拍卖品，一律按拍卖
收入额的3%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里重点要关注“海外回流文物”认
定问题。海外回流文物主要是由各省文
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根
据海关入境记录来认定被拍卖文物是否
为“海外回流文物”，拍卖机构根据文管
会出具的认定材料按照2%的征收率来代
扣代缴税款。与3%的征收率相比，2%
的征收率体现了国家对海外回流文物在
国内拍卖的一种鼓励与支持。同时，这
也为人们进行相应税收筹划提供了政策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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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中国拍卖协会

六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在贵州召开，行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正式发布

        7月28日上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六
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
会议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为主题，研究部署了“十四五”行业
工作思路及近期重点工作安排。常务理事
及各省市协会负责人100余人参会。中拍
协会长黄小坚、副会长王中明、李伟、法
勇生、陈志坤、刘耀华、祁志峰、韩涛、
李卫东、冯明强、王俪潼、高荣梅，特邀
副会长雷敏、苗华甫出席会议。贵州省商
务厅一级巡视员黄筑筠致欢迎辞，会议由
副会长祁志峰主持。

      行业经营基本实现疫后恢复
    会上报告了上半年以来行业基本情
况。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国拍卖
行业整体规模继续增长，1-6月份实现拍
卖成交额3577.23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23.48%，拍卖成交场次累计50486场，
同比增长20.8%，行业佣金收入及主营业
务利润总额均同比增长超过50%。
具体业务方面，各主要业务种类均普遍增
长。1-6月份，房地产拍卖成交额同比增
长37.93%；机动车、股权债权类拍卖业
务 成 交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1.72% 和
34.97%。其中机动车拍卖成交额已超过
120亿元，股权债权类业务拍卖成交额近
250亿元，文物艺术品拍卖业务实现疫后
增长。

       决定成立特殊资产专业委员会 
      会议认为，进入下半年后，随着经济复苏最强劲阶段过去，拍卖行业面
临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增速下行，地产投资回落、消费相对疲软
带来的经营压力明显加大。为此，进入下半年，全行业要继续迎难而上，统
筹协调好疫情防控和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
工作：一是加快重点领域业务拓展；二是继续做好政策落地和协调；三是按
计划开展各项年度重点工作；四是组织开展行业年度重点活动。
       会上还审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特殊资产专业委员会的建
议》；批准龙翼飞同志继续担任中拍协法律咨询与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黄小坚同志兼任中拍协特殊资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决定聘请35家
理事单位负责人成为协会特邀常务理事。此外，还通过了对28家新会员的报
备和对11家企业的退会处理。

       首个行业发展规划正式发布
       会上正式发布了拍卖行业恢复发展以
来的首个发展规划《中国拍卖行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规划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导，系统回顾和分析了行业发展历程和面
临的形势，提出了指导思想、发展原则、
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加强细分市场建
设、加强数字化建设、加强行业人才建
设、加强协会能力建设等四方面的主要发
展任务，同时给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将
成为科学规划、 拍卖行业“十四五”时期发
展、更好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全
面指引。

       加快构建行业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结束时，黄小坚会长做总结讲话。他首先对上半年行业取得的成绩
表示赞赏，同时，分析了行业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市场参与者增多带来
的挑战；业务水平不足带来的业务承接障碍；人才匮乏制约行业发展。针对
这些问题，他结合刚发布的行业发展规划，提出两方面的意见：第一，要增
强信心，依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贯彻落
实行业八个方面的发展原则：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全面发
展、坚持开放合作、坚持社会共享、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绿
色原则。第二，要抓住新机遇，加快构建拍卖行业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水
平、更高质量的发展。一是要巩固司辅、土地等原有市场份额，拓展新的市
场空间；二是要持续提升专业能力、服务能力和人才培养水平；三是要加快
数字化建设，以中拍平台、公拍网等行业平台为抓手，切实提高行业数字化
水平，实现业务处置能力的有效提升。

       针对近期工作，黄小坚会长还特别强调，要毫不松懈继续做好行业疫情
防控工作，实现全行业人员安全和经营安全；要切实抓好各项年度重点工作
的落实，继续积极争取有利政策、抓好政策落地和推进行业创新发展。
       黄小坚会长最后要求，全国拍卖业广大员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的"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在新的
历史进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担当、真抓实干、感恩奋进，为拍卖
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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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社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
并发表重要讲话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为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中国法学会组织编写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和现
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
法治国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9
日晚以视频方式举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西总
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
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晤。
　　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金砖合作
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
作15周年。15年来，五国坚持开放包
容、平等相待，增进战略沟通和政治

互信，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
路，不断探索正确的国与国相处之
道；坚持务实创新、合作共赢，对接
发展政策，发挥互补优势，扎实推进
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共同发展的道路
上砥砺前行；坚持公平正义、立己达
人，支持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
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
力量。今年以来，五国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推动金砖合作保持发展势

头，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新进展。事实
证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金砖合作
就能走稳走实走远。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
虐，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际秩
序演变深刻复杂。面对挑战，金砖国
家要展现担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9月9日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以视频方式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9月9日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以视频方式
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会晤并发表重要讲
话。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
总统普京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晤。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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